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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文件 
 

 

通大部后〔2020〕5 号  
 

关于印发《后勤保障部内设机构助理聘任工作办法》 

的通知 
 

各科室、中心： 

《后勤保障部内设机构助理聘任工作办法》已经后勤保

障部部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 月 13日 

 

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1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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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保障部内设机构助理聘任工作办法 

 

   为加强后勤管理骨干队伍建设，提升服务管理水平，制订

后勤保障部内设机构助理（以下简称“助理”）聘任工作办

法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1.明确角色定位。助理主要协助科室（中心）领导开展

工作，发挥管理梯队中的骨干作用。 

2.优化结构比例。面向未来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，积极

优化年龄、专业、学历结构。 

3.健全退出机制。年满 55 周岁的原助理不再继续聘任；

鼓励年满 50 周岁的原助理退出助理岗位。退出的原助理可

选择承担后勤保障部安全督查工作，或承担原科室（中心）

内勤专项工作，参照现任助理享受相应待遇；或选择转入技

能岗、技术岗，享受相应岗位待遇。  

4.推进交流换岗。提倡在科室（中心）之间、科室（中

心）内部、不同分工和校区之间进行轮岗。新聘助理原则上

不在原科室（中心）、岗位任职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后勤保障部成立助理聘任工作领导小组，由部领导组成，

部长任组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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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，由科室负责人组成。 

三、聘任范围和聘期 

1.申报对象范围：学校事业编制、人事代理制职工，通

大物业公司劳动合同制员工、劳务派遣制员工，符合聘用条

件的均可申报。 

2.聘任岗位范围和职数：依据各科室（中心）管理架构

及工作需要确定岗位及职数。 

3.聘期：助理聘期为 2 年。聘期内，助理由科室（中心）

合理安排工作，试用、考察、考核，保障部根据工作需要和

干部任职情况可进行适当调整和补充。 

四、聘任条件与资格 

（一）须满足的基本条件 

1.自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

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政治思

想理论水平，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，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

针政策。 

2.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，有胜任管理工作的

专业知识、政策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。工作勤奋踏实、乐于

奉献、敢于担当，在履行岗位职责中做出实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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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有全局观念，能解放思想、与时俱进、求真务实，有

团结协作精神，尊重领导、团结同志，能依法按章办事、清

正廉洁。 

4.近 3 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。 

5.身心健康状况良好。 

受党纪、政纪处分尚未撤销及撤销后未满 1 年者，改革

和工作交接过程中不配合造成不良后果者，安全意识薄弱造

成较大安全事故者，不得参加竞聘。 

（二）须同时满足的任职资格 

1.年龄条件：55 周岁以下，其中新聘助理须 45 周岁以

下。 

2.学历条件：大专及以上，其中新聘助理须本科及以上。 

3.工作年限：现任班组长或实际从事管理性工作原则上

满 3 年；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，可放宽至满 2 年。 

五、工作步骤 

1.制订方案 

领导小组研究岗位设置、核定职数，制订聘任工作方案；

并召开干部会议，部署聘任工作。 

2.个人申报 

凡符合聘任条件或符合退出条件的人员均须填写《后勤

保障部助理聘任申报表》，打印签字后交后勤保障部劳资科。 

3.资格审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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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小组对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审查结果向领导小

组报告，并向所在科室（中心）反馈。 

4.测评推荐 

原任助理和现任内勤事务岗以外的申报人员，由各科室

（中心）在分管领导指导下，组织测评推荐。 

5.组织选拔 

领导小组组织科室（中心）负责人以上干部，对符合新

聘条件的申报人员分层次进行选拔。 

经部领导充分酝酿拟定新聘人选，部务会讨论确定岗位

人选安排，报请分管校领导同意。 

6.任前公示 

进行任职前公示。 

7.发文聘任 

根据公示情况，发文聘任。 

六、有关要求和事项 

1.本着对事业发展负责的态度，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，

严格执行标准，严格履行程序，正确行使民主权利，确保聘

任工作顺利开展。 

2.自觉遵守纪律规定，自觉接受广大教职工的监督，确

保聘任过程风清气正。对聘任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可以举

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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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聘任工作过程中遇到的特殊情况与问题，由部务会研

究决定。 

 

 

后勤保障部 

2020 年 4 月 30 日 

 


